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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 

國防部 

王兆慶委員 

優點 

性別平等議題宣導的量能頗高，且善用官兵人物介紹文字，提升少數

性別的曝光率。臉書圖文的按讚、留言數也相當多。 

缺點 

一、 三級機關目前都有自訂的性平計畫或性平措施，但指標也要求，

需檢視這些計畫或措施的每年度成果。建議各機關未來除了填報

計畫或措施本身之外，每個年度也再特別回顧重大進展或重要修

訂事項，以利呈現成果。 

二、 有關向地方政府或其他機關推動性平這項指標，建議國防部未來

可自製性平議題內容（例如《巾幗英豪》就相當亮眼），但不只

是將書寄給各地方政府及圖書館，這樣容易被埋沒。可以考慮搭

配演講或座談，邀請其他機關或地方政府參加，以回應指標要求。 

綜合意見 

有幾項指標因為缺乏事前佐證的書面資料，雖然現場同仁能夠明確回

答，但依規定，分數還是會打九折，較為可惜。建議若能力所及，未

來可再精進書面準備。 

 

郭玲惠委員 

優點 

一、 女性軍職人員及中高階女性主管培力有大幅進展，值得肯定。 

二、 推廣及教育訓練以及研究多元。 

三、 男性育嬰留職停薪人數明顯有增長。 

缺點 

一、 部分委員會或會報，女性成員，特別是監事女性比例過低。 

二、 CEDAW 權利保障，雖有初步規範，女性軍職人員亦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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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為較不積極， 

三、 中高階女性培力課程，多為數位，且未針對女性及業務需

求。 

綜合意見 

一、 有關於女性軍職人員招募已有初步成果，但宣導部分可再主

動強調積極歡迎女性參與。 

二、 中高階女性人力培力，有初步成果，但課程內容可再多元，

如經驗分享、領導力與業務等等。 

三、 CEDAW 權利保障與創新作為部分，可再充實性別角色之扭

轉、職場安全之作為等等，採取積極之措施。 

四、 委員會或會報女性比例，部分過低，建議積極修正法規或指

派。 

 

顏玉如委員 

優點 

整體而言，國防部性別主流化各工具都有實施，並逐步於各軍種與

機關推動；亦肯定國防部依規定進行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並主動對於免報院計畫進行評估。 

綜合意見 

一、 性別統計：國防部業務有其特殊性，惟性別統計為掌握性別概況

的基礎，目前對外網站與內部統計指標項目少、對性別政策重要

性與深度皆有不足，又或內部已有統計，但未在本次輔導考核呈

現。建議： 

(一)未來可建立適合國防部之性別統計與分析機制，在建構與蒐集方

面，可採主題性建構與蒐集性別統計（含複分類），諸如國軍人

力、招募、管理、升遷、退職、心理健康或軍隊環境等，持續且

系統性的充實性別統計，並進行性別分析，掌握不同性別處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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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素，更有助國防部與各單位之性平推動。 

(二)另在資訊公布方面，則可依機密性分為網站資訊、內部性別統計。

內部性別統計資料之指標項目與部分結果，可於性平相關重要會

議與輔導考核中提出與討論，以兼顧國防與深化性平工作推動。

此外，網站所公告之各性別統計指標及內容，可參考其他部會方

式加以統整，提升資訊正確性與使用友善性。 

二、 性別分析：肯定國防部將國防教育學者研究成果提報性別分析之

作法，有助增加性別問題掌握且資料相對蒐集完整。惟性別分析

係屬政策分析，除了對於現象面的探索，也強調分析結果的應用

性，亦即針對性別問題或落差現象，運用性別統計與質性資料進

行探究，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然在所提報的性別分析中，許多

為國防教育之學者期刊論文發表文章或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具體政策建議較為薄弱，也缺乏與實際業務單位之連結，使得應

用深化程度低，甚為可惜。建議未來性別分析機關可以學術研究

結果為基礎，提出具體策略與作為，包括執行單位、分工等，提

升性別分析的應用性。 

三、 性別影響評估：肯定國防部依規定進行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

評估，也主動對於免報院計畫進行評估。經檢視中長程個案計畫

大多屬於辦廳舍與職務宿舍，免報院計畫則有國軍設備、國防教

育設備及人才提升等，有其類別性與共同性，且許多計畫似可設

定性別目標，擬定性別工作重點，以提升軍中環境之性別友善。

建議： 

(一)此類計畫可在評估表中有較具體性別工作執行策略，對於非涉及

國防機密之案件，亦在計畫書中明確提列性別目標與策略，確保

計畫性別觀點融入與策略實踐。 

(二)針對前開計畫類別，可歸納出各類別之性別影響評估共同性原則，

以行政院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為基礎，發展適合國防部之性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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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工具與指引，有助未來同仁性別業務推動與影響評估實施

品質。 

(三)由於中長程計畫大多為多年期計畫，建議可在計畫通過後執行期

間之管考或次年度計畫提報時，可納入性別效益分析，檢視階段

性工作成效，以確保計畫有其性別產出效益。 

四、 性別意識培力：國防部同仁含括軍職與行政人員，且不同軍種亦

有其特殊性，在性別意識培力工作推動上，建議： 

(一)應進行課程需求評估，需求應含括三個面向：規範性（符合行政

院性平處、人事行政總處相關規範）、國防部性別業務工作（含

政策內涵、業務融入性別、主流化工具應用等）與個人需求。再

依需求評估結果，依不同人員屬性規劃教育訓練基礎課程、進階

課程（一般、主管、性別業務人員）。 

(二)辦理方式可依課程目的採多元方式辦理，也鼓勵一般同仁在基礎

課程，除參與公務人員 e 學園數位課程外，也鼓勵國防部政治作

戰局可協助製作 CEDAW 或重要性別政策之教材，並於莒光日

進行教學、討論與評量，提升性別意識培力品質與效益。 

(三)課程需求評估、或學習成效評量與滿意度（含課前與課後），在

資料整理與分析時，皆應以性別為區隔呈現性別統計分析結果，

並可與軍種、軍職或行政等項目進行交叉分析，以增進不同性別

或層級人員學習成效。 

 

性平處 

綜合意見 

一、 國防部醫學院首創成立「臺灣性別醫學學會」促進國內性別醫學

之研究、教育、臨床實踐和醫療照護政策，以增進我國與國際間

性別醫學學術團體交流能量，具創新性，並對國內性別醫學研究

有引領性作用。另國防部推廣性別平等的方式相較之前更加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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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元化，例如運用臉書活動、Podcast、微電影活動等方式與

民眾互動，值得肯定。 

二、 建議可再加強推動部分 

(一) 宣導之效益：推動性別平等宣導採多元管道進行，建議可逐步蒐

集各項宣導內容觀看人次以及建立意見回饋機制，俾瞭解辦理

成效，以精進未來性平宣導方式。 

(二) 向其他機關(跨機關合作)或向地方政府推動性平之作法 

1、 目前跨機關合作推動性平部分僅提到同仁參訪地方政府婦女

館，較缺乏主動將性平觀念推展至其他機關之相關具體作為，

建議可檢視現有與其他機關共同推動之業務項目，思考如何

融入性別平等觀點。 

2、 例如：國防部辧理「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全民國防教育考核

評鑑」，建議參考 CEDAW 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第 2 段、第

6 段、第 33 段略以:衝突對男女兩性造成的不同影響，及婦女

被排斥在預防衝突的努力之外；婦女不是消極的旁觀者，也不

僅是受害者或被攻擊目標，婦女一直發揮並將繼續發揮她們

作為戰士、有組織民間社會的成員、人權維護者、抵抗運動成

員，及作為正式和非正式建設和平和恢復進程中的積極分子

的作用；加強並支持婦女的正式和非正式預防衝突努力)，於

評核項目中增加引導地方政府透過學校教育、在職教育、社會

教育等管道推動國防教育時，統計不同性別參與情形，並積極

促進不同性別參與(如規劃全民國防教育活動時，提供不同性

別參與之友善措施)，及加強傳遞不同性別參與之重要性與貢

獻，以同時達成全民國防與性別平等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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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影響評估：整體而言，本次提報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辦理品

質與前次考核相較略有進步，多有關注蒐集計畫（法案）受益者

之性別統計，惟較少運用統計進行交織性分析，建議加強培力同

仁運用相關統計資料進行交織性分析。例如「桃園振興段土地職

務宿舍興建計畫」提到受益者陸軍六軍團桃園地區編制數人數，

男女之性別統計比例約男性占 90%，女性占 10%；未來建議是

類職務宿舍興建案，可收集不同性別之潛在使用者意見，並與年

齡、婚姻狀況、子女數、家有身障家屬或長照需求等項目進行交

織分析，作為興建案規劃之參考。 

(四) 性別分析 

1、 國防部本次提列「99 及 109 年現役軍人人口及住宅普查綜合

統計分析」，大部分子題有相當詳盡的性別統計資料，其中「育

兒狀況」、「居住住所配置及通勤狀況」等 2 項子題，並未以

「性別」變項進行分析，建議可再整理進一步分析，以瞭解不

同性別對於職務宿舍需求。 

2、 本報告中所發現性別落差情形，例如「近 5 年調職率」子題，

在「30-39 歲」女性調職率高於男性尤為顯著，建議可進一步

分析性別落差的原因，作為後續擬訂性平友善職場相關措施

之參考。 

3、 性別分析報告深化應用 

(1)建議依據性別分析所提之結論或建議，訂定相關行動或措

施。例如:分析報告建議將「子女居住地」納入調任考量因

素，維持親子關係，提升軍人留營意願一節，建議可提出修

正申請調任相關規定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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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報告亦提及女性現役軍人離婚率(11.1%)較男性高出 5

個百分點，將運用親子日協助軍眷了解工作狀況、提供家屬

心輔服務一節，建議併同宣導雙親共同分擔照顧子女與家

務工作，破除傳統性別分工之觀念。 

(五) 落實 CEDAW 性別人權：建議未來可提出更多落實 CEDAW 保

障權利之措施，例如:國防部 111 年第 37 次性平專案小組提出

「性騷擾案件訴願決議書引用 CEDAW 公約」專案報告，並決

議針對性騷擾（含衍生之懲處）訴願決定，適時引用 CEDAW 公

約一節，建議未來可擇具參考價值之案例，發展相關教材供同仁

參考，亦可向其他機關推廣，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六) 性騷擾處理機制：日前性平三法已修正公布，請依最新規定檢視

修正「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等相關規定

及作業流程，並辦理教育訓練進行宣導。另軍事院校已列入「性

別平等教育法」適用範圍，包括國防部依法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未來請依規定辦理。 

(七) 作業流程：國防部函報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或性別平等推動計

畫，有交付遲延之情形，請綜合規劃單位督促與協調部內各機關

（單位）於提報時限內函復本院。 

 


